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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完成訪視案件-6件 

項目 原預計訪
視件數 

各階段訪視案件之分配 目前已訪視 
件數 前置作業階段 興(整)建階段 營運階段 

上半年 2 0 1 2 3件 

下半年 2 0 1 2 3件 

備註 

1. 訪視作業適用範圍，包含尚未簽訂投資契約案件之前置作業階段及已簽
訂投資契約案件之履約管理階段。 

2. 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業要點 」第6點規定，主辦機關 
每年應辦理訪視件數如下：1.依促參法辦理並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
設案件列管及考核作業要點」完成提報作業之件數達20件以上者，其 
應訪視件數以不低於每年1月1日列管案件總件數1/10為原則；2.未達20
件者，每年應訪視2件。 

3. 經查本府107年1月1日已列管之促參案件計有35件，依前開規定本府本
年度訪視件數至少應為4件。 

参、業務單位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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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名稱 訪視時間 受訪視機關 

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溫水游泳池及運動
設施委託民間營運 107.3.15 新店高中 

新北市永和國民運動中心營運移轉案 107.4.27 體育處 

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興建營運暨移轉案 107.5.24 衛生局 

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小游泳池營運移轉 107.6.14 秀山國小 

新北市滬尾藝文休閒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 107.7.24 經發局 

新北市瑞芳區水湳洞臺電禮堂、臺電餐廳
及金瓜石沈澱銅辦公室營運移轉案 107.8.23 觀光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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